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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双山镇2025年秋期双山籍“在籍在校”适龄儿童入学台账

	序号
	排查人员
	学生姓名
	性别
	户籍地址（镇/村/社）
	身份证号
	就读学校
	就读年级
	监护人姓名
	联系电话
	残疾状况（残疾类别+等级，无残疾填“正常”）
	就读方式（残疾儿童填“随班就读、特校就读、送教上门”，非残疾儿童填“正常就读、缓学”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如：一年级
	
	
	如：智力残疾二级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1.本表填报对象户籍为本区域内的6-12岁适龄儿童少年，包括在区外就读的本区域户籍适龄儿童；2.就读方式栏填写“随班就读、特校就读、送教上门、正常就读、缓学”；3.就读幼儿园的学生，“就读年级”填写学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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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双山镇2025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“未在籍在校”适龄儿童台账

	序号
	排查人员
	学生姓名
	性别
	户籍地址（省市/区县/镇/村/社）
	身份证号
	学籍所在学校（未上学籍填“无”）
	学籍所在年级（未上学籍填“无”）
	监护人姓名
	联系电话
	未在校原因（请假/疑似辍学/辍学/失踪失联/初中毕业/小学毕业）
	离校起始时间（如20250901）
	基本情况说明（须说明未在校具体原因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1.此表填写对象为户籍为本辖区内的适龄儿童（含区外就读）和户籍为双山镇以外但学籍在本区学校的适龄儿童，与附件1不重复；2.小学毕业的学生，学籍所在学校、学籍所在年级填写毕业的学校和年级；3.正常办理了缓学而就读幼儿园的学生，不填报在本表内；4.基本情况说明应对学生未在籍或未在校具体情况进行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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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双山镇2025年秋期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“缓学”台账

	序号
	排查人员
	学生姓名
	性别
	户籍地址（镇/村/社）
	身份证号
	监护人姓名
	与监护人关系
	联系电话
	是否残疾
	学生去向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本表填报对象为本区户籍的截止2025年8月31日止年满6周岁，但未按规定就读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。所填对象与附件1“缓学”名单相一致。




